
文化資產審議會組織及運作辦法部分條文修正草
案總說明

「文化資產審議會組織及運作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自九十

四年十一月十八日發布施行後，歷經四次修正。最近一次修正日期為

一百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茲為明確文化資產審議會(以下簡稱審議會)及委員之組成、解

(續)聘事由，以及落實國家性別平等政策，爰擬具本辦法部分條文修

正草案，其修正重點如下：

一、為明確審議會委員組成比率，修正為按其成員身分別予以分款規

定，並配合修正用語；為落實國家性別平等政策，增訂審議會委員

任一性別人數比率之規定。(修正條文第四條、第六條)

二、增訂解聘及不續聘審議會委員之規定。(修正條文第五條)

三、修正文字，明確審議會進行審議、現場勘查或訪查時，應邀請提

報者列席。(修正條文第八條)



文化資產審議會組織及運作辦法部分條文修正草
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四條 審議會置委員十
一人至二十三人，其中
一人為召集人，由主管
機關首長或其指派之代
表兼任，其餘委員由主
管機關首長就下列各款
人員遴聘之：
一、主管機關或有關機

關代表。
二、具該審議會所涉文

化資產類別之相關
學術專長或實務經
驗之專家學者或民
間團體代表(以下稱
非機關代表委員)。
前項第二款非機關

代表委員人數不得少於
委員總人數四分之三；
任一性別委員人數不得
少於委員總人數三分之
一。

審議會委員均為無
給職。

審議會委員名單，
應公布於主管機關網
站。

第四條 審議會置召集人
一人，由主管機關首長
或其指派之代表兼任；
置委員十一人至二十三
人，除召集人為當然委
員外，由主管機關首長
遴聘主管機關或有關機
關代表、專家學者及民
間團體代表擔任。

前項專家學者、民
間團體代表應具備該審
議會所涉文化資產類別
之相關學術專長或實務
經驗，專家學者及民間
團體代表委員人數不得
少於委員總人數四分之
三。

審議會委員均為無
給職。

審議會委員名單應
公布於主管機關網站。

一、修正第一項，說明如
下：

(一)為使文化資產之審
議程序，得呈現專
業及多元意見，爰
現行條文第一項於
一百零六年七月二
十七日增列主管機
關首長得遴聘民間
團體代表為審議會
委員成員，擴大非
機關人員之專業人
士進入參與文資審
議之管道；嗣再於
一百零八年四月二
十二日修正第二項
將專家學者及民間
團體代表委員人數
不得少於委員總人
數「三分之二」修
正 為 「 四 分 之
三」，提升文化資
產審議會中非機關
代表委員人數，促
進文化參與及使文
資審議更為公開透
明。

(二)依現行第一項規定
審議會由主管機關
首長遴聘「專家學
者 及 民 間 團 體 代
表」擔任，以及現
行第二項規定，無
論審議會之非機關
代表委員係以專家
學者或民間團體代
表身分受到遴聘，
均應具備所涉文化
資產類別之專長或
實務經驗。是以，
民間團體代表僅為
主管機關首長遴聘
擔任審議會委員之
不同管道或方式；



因民間團體代表於
審議會中之存在意
義 及 所 發 揮 之 功
能，殊與專家學者
無異。

(三)又本辦法規定，審
議委員之遴聘係屬
主管機關首長之權
責，其欲全數遴聘
專家學者，或欲全
數遴聘民間團體代
表，或遴聘部分專
家學者、部分民間
團體代表，均尚無
不可，此得由主管
機關首長視實務運
作需要而為決定。

(四)綜上，爰為明確審
議會委員之組成，
依其身分別予以分
款規定為，分別由
第一款主管機關代
表 或 有 關 機 關 代
表，以及第二款具
該審議會所涉文化
資產類別相關學術
專長或實務經驗之
專家學者或民間團
體代表等二款規定
人員所組成，以茲
明確，並酌作文字
修正。又，依修正
第二項前段規定，
第二款之非機關代
表委員，無論全數
為專家學者，或全
數 為 民 間 團 體 代
表，或部分專家學
者、部分民間團體
代表專家學者或民
間 團 體 代 表 之 人
數，其合計不得少
於該審議會委員總
人數四分之三，併
予敘明。

二、為落實國家性別平等
政策，參考行政院
「性別平等政策綱



領」之推動策略，促
進性別地位實質平
等，爰修正第二項，
增訂審議會委員任一
性別人數，不得少於
委員總數三分之一。

三、第四項酌作標點符號
修正。

第五條 審議會委員任期
為二年，期滿得予續
聘；期滿改聘非機關代
表委員之人數不得超過
該等委員人數二分之
一。但機關代表隨其本
職進退。

審議會委員於任期
內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主管機關應予解聘或不
予續聘：
一、辭職或代表該機關

之職務變更。
二、任期內死亡或因故

無法執行職務。
三、違反行政程序法、

公職人員利益衝突
迴避法與本辦法及
其 他 法 令 迴 避 規
定。

四、違反性別平等工作
法、性別平等教育
法或性騷擾防治法
規定，經檢察官提
起公訴或經權責機
關查證屬實。

五、就審議事件接受關
說、請託、招待、
餽贈或其他不正利
益，致有不能公正
執行職務，有確實
證據。
審 議 會 委 員 出 缺

時，主管機關得予補
聘。補聘委員任期至原
委員任期屆滿之日為
止。

第五條 審議會委員任期
為二年，期滿得予續
聘；期滿改聘專家學者
及民間團體代表委員之
人數不得超過該等委員
人數二分之一。但機關
代表隨其本職進退。

審議會委員於任期
內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主管機關應予解聘或不
予續聘：
一、辭職或代表該機關

之職務變更。
二、任期內死亡或因故

無法執行職務。
三、違反行政程序法、

公職人員利益衝突
迴避法與本辦法及
其 他 法 令 迴 避 規
定。
審 議 會 委 員 出 缺

時，主管機關得予補
聘。補聘委員任期至原
委員任期屆滿之日為
止。

參照水下文化資產審議會
組織辦法第六條規定，修
正第二項，增訂第四款審
議委員有違反性別三法規
定經查證屬實，以及增訂
第五款審議會委員有接受
關說、請託、招待、餽贈
或其他不正利益等致不能
公正職務有確實證據時，
主管機關應予以解聘或不
予續聘之事由。又，於遴
聘委員前即發現有相關不
適任之情形者，主管機關
即可不予聘任，無待明
文，併予敘明。

第六條 審議會應定期舉
行會議，必要時得召開
臨時會議。

第六條 審議會應定期舉
行會議，必要時得召開
臨時會議。

配合修正條文第四條規
定，酌作文字修正。



會議由召集人擔任
主席；召集人不克出席
或迴避時，由出席委員
互推一人為主席。

非機關代表委員應
親自出席，不得代理。
機關代表委員不克出席
時，得指派該機關人員
列席，在會議中發言，
但不得參與表決。

審議會開會審議第
二條所定事項，應通知
文化資產所有人、使用
人、管理人或其他利害
關係人列席陳述意見；
並得依案件需要，邀請
有關機關、團體或專家
學者提供諮詢意見。

審議會議應有全體
委員過半數之出席，始
得開會；並有出席委員
過半數之同意，始得決
議。

前項出席委員中，
非機關代表委員人數不
得低於二分之一。

審議會應作成會議
紀錄，載明委員總人
數、出席人數、同意人
數、迴避人數及相關內
容，並應將會議決議公
布於主管機關網站。

會議由召集人擔任
主席；召集人不克出席
或迴避時，由出席委員
互推一人為主席。

專家學者及民間團
體代表委員應親自出
席，不得代理。機關代
表委員不克出席時，得
指派該機關人員列席，
在會議中發言，但不得
參與表決。

審議會開會審議第
二條所定事項，應通知
文化資產所有人、使用
人、管理人或其他利害
關係人列席陳述意見；
並得依案件需要，邀請
有關機關、團體或專家
學者提供諮詢意見。

審議會議應有全體
委員過半數之出席，始
得開會；並有出席委員
過半數之同意，始得決
議。

前項出席委員中，
專家學者及民間團體代
表委員人數不得低於二
分之一。

審議會應作成會議
紀錄，載明委員總人
數、出席人數、同意人
數、迴避人數及相關內
容，並應將會議決議公
布於主管機關網站。

第八條 主管機關為審議
文化資產之指定、登錄
或文化資產保存技術及
保存者之登錄、認定，
於辦理現場勘查或訪查
程序時，應邀請審議會
委員參與。

前項及第九條第二
項現場勘查或訪查時，
應通知文化資產所有
人、使用人、管理人或
其他利害關係人；並應
依案件需要，邀請有關

第八條 主管機關為審議
文化資產之指定、登錄
或文化資產保存技術及
保存者之登錄、認定，
於辦理現場勘查或訪查
程序時，應邀請審議會
委員參與。

前項及第九條第二
項現場勘查或訪查時，
應通知文化資產所有
人、使用人、管理人或
其他利害關係人；並應
依案件需要，邀請有關

按「出席」指參加會議並
有發言、動議、提案、討
論、表決等權利之人，就
本辦法而言，即係指審議
會委員。惟現行第三項規
定，對於提報者亦使用
「出席」一詞，易使誤解
提報者亦有參加會議、進
行表決權利，爰酌作文字
修正，以為明確。



機關、團體或專家學者
提供諮詢意見。

個 人 及 團 體 提 報
案，於審議、現場勘查
或訪查時，應邀請個人
及團體提報者列席說明
價值。

機關、團體或專家學者
提供諮詢意見。

個 人 及 團 體 提 報
案，於審議、現場勘查
或訪查時，應邀請個人
及團體提報者出席說明
價值。


